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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租赁

租赁是指本集团让渡或取得了在 一定期间内控制 一 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

换取或支付对价的合同。 在 一 项合同开始日， 本找团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包含租赁。

l、 本集团作为出租人

本集团在租赁开始日， 基千交易的实质， 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是

指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经营租赁是指除融资

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

(1) 经营租赁

本栠团采用直线法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赁期内各期间的租金收入。与 经营

租赁有关的未计入租赁收款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千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 融资租赁

千租赁期开始日，本媒团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 并终止确认融资租赁资产。应收融资 租

赁款以租赁投资净额（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按照租赁内含利率

折现的现值之和）进行初始计邱， 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确认租赁期内的利息收入。

本集团取得的未纳入租赁投资净额计批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五、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 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2021年12月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以下简称 “ 解释15

号 ”)。 根据解释15号：

(I)本栠团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的，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等规

定， 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 不再将试运行销售

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自2022年1月1日起实

施。

该变更对2022年1月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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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集团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
＂

履行合同的成本
”

， 不仅包括履行

合同的增昼成本（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等）， 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

金额（用千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 等）． 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2022年1月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2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财政部千 2022年12月13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以下简称“解释16

号“ )。 根据解释16号：

A、 对J小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化时现个影响会d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

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单项交易， 不再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该变更对2022年1月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B、 本集团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

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集团在确认应付股利时， 对于所分

配的利润来源千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

配的利润来源千以前确认 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该等应付股利确认于2022年1月1日之前且相关金融

工具在2022年1月1日尚未终止确认的， 进行追溯调整。

该变更对2022年1月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C、 对千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 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的（含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 本集团在修改日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

公允价值计最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

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 的负债， 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自2022年1月1

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2022年1月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二） 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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